
赴陸、港澳地區申請流程 

一、 赴大陸地區［含入境轉機及不入境轉機（過境轉機）］ 

相關規定及表單下載網址：

https://www.mac.gov.tw/csgtc/cp.aspx?n=F60360B41EF2C6D2 
 

人員類別 事由 申請時間 備註 

1. 兼任

行政

職務

教育

人員 

2. 公務

人員 

( 相當 )

簡 任

第 11

職 等

( 含 ) 以

上 平、假日赴

陸 [包含入

境 中 國 大

陸、從中國

大 陸 機 場

入 境 轉 機

及 不 入 境

轉機 （過境

轉機）] 

赴陸 7 日前，依職務

職等檢附「進入大陸

地區申請表」

（ODT / PDF）（須簽

章確認內容）及佐證

資料（簽呈、行程

表、邀請函、會議議

程等），於差勤系統

出國申請單辦理出國

請假手續 

1. 申請逾期或未獲許可而仍

赴陸者，將處新臺幣 2 萬

至 10 萬元罰鍰 

2. 大陸委員會通過「強化公

務員赴陸港澳管理機制精

進措施」，簡任 11 職等以

上未涉密人員，未經內政

部許可，原則不准出境赴

陸，並定自 115 年 1 月 1

日起實施 

3. 返臺後，請於 7 日內將 「返

臺通報表」 （ODT / PDF）送

至人事室辦理結案事宜 

( 相當 )

簡 任

第 10

職 (含 )

等 以

下 

赴陸 7 日前，依職務

職 等 檢 附 佐 證 資 料

（行程表、邀請函、會

議議程等）於差勤系

統出國申請單辦理出

國請假手續 

返臺後，請於 7 日內將「返

臺通報表」 （ODT / PDF）送

至人事室備查 

https://www.mac.gov.tw/csgtc/cp.aspx?n=F60360B41EF2C6D2
https://ws.mac.gov.tw/001/Upload/302/relfile/8319/4887/330c786f-93af-4c7d-b7ab-c2636d7d4769.odt
https://ws.mac.gov.tw/001/Upload/302/relfile/8319/4887/f4ee43dd-d3f0-4e9b-8578-921f058189be.pdf
https://ws.mac.gov.tw/Download.ashx?u=LzAwMS9VcGxvYWQvMzAyL2NrZmlsZS9lNTM1MzkyNS01YzNhLTRjY2ItOGUyOC02N2EyMWU2NjQ2ZmMub2R0&n=6LW06Zm45Lq65ZOh6L%2bU6Ie66YCa5aCx6KGoLm9kdA%3d%3d
https://ws.mac.gov.tw/Download.ashx?u=LzAwMS9VcGxvYWQvMzAyL2NrZmlsZS9iZTllMjkzNi1jN2Q1LTQ2ZDYtYTAyMC03MWMzNjE2OTBhOWMucGRm&n=6LW06Zm45Lq65ZOh6L%2bU6Ie66YCa5aCx6KGoLnBkZg%3d%3d
https://ws.mac.gov.tw/Download.ashx?u=LzAwMS9VcGxvYWQvMzAyL2NrZmlsZS9lNTM1MzkyNS01YzNhLTRjY2ItOGUyOC02N2EyMWU2NjQ2ZmMub2R0&n=6LW06Zm45Lq65ZOh6L%2bU6Ie66YCa5aCx6KGoLm9kdA%3d%3d
https://ws.mac.gov.tw/Download.ashx?u=LzAwMS9VcGxvYWQvMzAyL2NrZmlsZS9iZTllMjkzNi1jN2Q1LTQ2ZDYtYTAyMC03MWMzNjE2OTBhOWMucGRm&n=6LW06Zm45Lq65ZOh6L%2bU6Ie66YCa5aCx6KGoLnBkZg%3d%3d


備註： 

1. 各類人員不論平日、假日均依請假規定辦妥請假手續（請併同上傳核定文件、申請

表、行程表、邀請函等相關文件，及陸委會「國人赴陸港澳動態登錄系統」進行登錄

之截圖畫面）。 

2. 教師倘有需請假之情形應依相關規定辦理請假手續。教育部請學校加強校內差勤管理

規範之宣導，以維護教學秩序與教師權益；另請各校強化落實對教師赴陸相關法規之

宣導。 

3. 赴大陸地區行程（日期、天數或活動內容）變更者，應於赴陸前或行程變更前將相關

資料送至人事室完成變更申請。 

4. 赴陸港澳相關規定公告於人事室網頁。 

  

  



二、 赴港澳地區［含入境轉機及不入境轉機（過境轉機）］ 

相關規定及表單下載網址：

https://www.mac.gov.tw/Content_List.aspx?n=D485CD0F9AEA9280 
 

申請事由 人員類別 申請時間 

平、假日赴港

澳 [包含轉機

及 不 入 境 轉

機 （ 過 境 轉

機）] 

公務事由赴港

澳 

1. 兼任行政職

務教育人員 

2. 公務人員 

擬定行程三週前 ，將簽准出國公文 （含

行程、活動內容等）送達人事室，俾依

限函報大陸委員會 

非 因 公 赴 港

澳，未會見或

連繫特定人員 

擬定行程一週前，將單位主管簽章之

「非因公務事由赴香港或澳門通報

表」（ODT / DOCX） 

送達人事室存參 

赴港澳如有會

見或連繫特定

身分人員 

1. 兼任行政職

務教育人員 

2. 公務人員 

(相當)簡任

第 12 職等

(含)以上 

擬定行程五週前，將已

簽章且具關防之「赴香

港或澳門會見或聯繫特

定身分人員通報表」

（ODT / DOCX）送達人

事室，俾通報大陸委員

會 

(相當)簡任

第 11 職等 

出境日二週前，將已簽

章且具關防之「赴香港

或澳門會見或聯繫特定

身分人員通報表」

（ODT / DOCX）送達人

事室，俾通報大陸委員

會 

於港澳臨時會

見或連繫未經

事前通報之特

定身分人員 

1. 兼任行政職

務教育人員 

2. 公務人員 

返臺三日內，將已簽章且具關防之

「赴香港或澳門會見或聯繫特定身分

人員通報表」（ODT / DOCX）送達人

https://www.mac.gov.tw/Content_List.aspx?n=D485CD0F9AEA9280
https://ws.mac.gov.tw/001/Upload/295/relfile/0/8589/4658db1f-0245-4082-bd2e-dc7da0567947.odt
https://ws.mac.gov.tw/001/Upload/295/relfile/0/8589/d6ef2912-dab1-48fc-a4e4-30d2147cdd0d.docx
https://ws.mac.gov.tw/001/Upload/295/relfile/0/8590/b1259f20-1114-49fb-8f69-4115e0e86fb7.odt
https://ws.mac.gov.tw/001/Upload/295/relfile/0/8590/b5535f78-cbab-4d24-b7c6-768e17b436b7.docx
https://ws.mac.gov.tw/001/Upload/295/relfile/0/8590/b1259f20-1114-49fb-8f69-4115e0e86fb7.odt
https://ws.mac.gov.tw/001/Upload/295/relfile/0/8590/b5535f78-cbab-4d24-b7c6-768e17b436b7.docx
https://ws.mac.gov.tw/001/Upload/295/relfile/0/8590/b1259f20-1114-49fb-8f69-4115e0e86fb7.odt
https://ws.mac.gov.tw/001/Upload/295/relfile/0/8590/b5535f78-cbab-4d24-b7c6-768e17b436b7.docx


事室，俾通報大陸委員會 

備註： 

1. 各類人員不論平日、假日均依請假規定辦妥請假手續（請併同上傳核定文件、通報表

及陸委會「國人赴陸港澳動態登錄系統」進行登錄之截圖畫面）。 

2. 依「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（構）人員赴香港或澳門注意事項」第三點第二項，所稱

「特定身分人員」為(一)港澳官方人士。(二)港澳民意代表。(三)擔任大陸地區黨務、

軍事、行政或政治性機關(構)、團體之職務或為其成員者、或任職於中共駐港澳行政、

軍事、黨務等其他公務機構者。(四)海峽兩岸關係協會駐港澳人員。 

3. 赴陸港澳相關規定公告於人事室網頁。 

 

  



 


